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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动化对行政的改革已然是大势所趋，自动化行政在准确性、高效性、便利性方面都带来了前所未有

的优势。但是算法毕竟是物，存在着出错的可能性，同时由于算法“黑箱”、决策经验限制等原因，

不可避免地会对相对人的权利造成侵害，尤其体现在个人隐私的侵扰、决策失衡等方面。而对相对人

的权利救济又面临着成本挑战、技术限制等问题，因此，建立完善监管机制、申诉与审核机制，保障

相对人复议与诉讼的权利，进一步扩大公共参与，是对自动化行政中相对人的权利进行救济和保障的

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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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utomation has been the general trend of administrative reform, and automated administration 
has brought unprecedented advantages in accuracy, efficiency and convenience. However, algo-
rithms are things after all, and there is the possibility of error. At the same time, due to the “black 
box” of algorithms, the limitation of decision-making experience and other reasons, it will inevita-
bly infringe on the rights of the relative person, especially in the intrusion of personal privacy and 
decision-making imbalance. However, the remedy of the relative person’s rights is faced with cost 
challenges, technical limitations and other problems. Therefore, the key to the remedy and gu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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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ee of the relative person’s rights in automated administration is to establish and improve the 
supervision mechanism, appeal and review mechanism, guarantee the relative person’s rights of 
reconsideration and litigation, and further expand public particip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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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飞快进步，许多国家和组织已经开始广泛应用自动化行政，诚然它为行政工作

带来了高效率、高准确率与便捷的优势，促进了现代行政的变革，但是随着自动化行政的推广和应用范

围的扩大，也出现了一些潜在的问题和挑战。在自动化行政中，权利救济是一个备受关注的议题，自动

化行政可能带来的权利侵害包括算法偏见、数据歧视以及个人隐私和数据安全的风险[1]。例如，自动化

决策系统可能在处理个人数据时存在偏见，导致不公正的决策结果。此外，大规模的数据收集和分析也

引发了对个人隐私的担忧，个人的敏感信息可能被滥用或泄露。面对这些挑战，需要思考如何在自动化

行政中实施有效的权利救济机制。 
本文旨在探讨自动化行政中权利救济的必要性和可行性。通过分析自动化行政的概念和优势、权利

侵害的问题、现有的权利救济机制以及面临的挑战，探讨如何建立一个公正、透明和可持续的自动化行

政系统。只有在权利救济得到充分重视和实施的情况下，自动化行政才能更好地为社会和个人带来福祉，

并确保公正和合法的行政决策。 

2. 自化动行政的分类 

网络技术与人工智能在行政行为中的应用早已屡见不鲜，关于自动化行政的探讨也早有先例，在

2000 年就有学者将自动化行政定义为：“行政机关掌握并借助技术手段，尤其是电子数据处理而来的

行政活动”[2]。国内有学者认为自动化行政意味着行政决定、程序等内容的图示化以及智能化，借此

来指通过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展开的行政活动[3]。但是由于数据手段的介入时间、介入程度各有不同，

因此有必要对不同程度的自动化行政做个区分。有学者根据完成主体、使用领域的不同讲自动化行政

分级为无自动化行政、自动化辅助行政、部分自动化行政与完全自动化行政，其中完全自动化行政又

根据是否涉及裁量而分为无裁量能力的完全自动化行政与有裁量能力的完全自动化行政[4]。也有学者

根据智能化程度不同将其分为电子化、自动化、智能化三个阶段[3]。此外有观点认为需从人工智能对

程序—实体施加影响不同的角度将自动化行政分为两个维度三个类型[5]。但是从权利救济的角度出发，

因涉及到对行政相对人权利侵害类型不同以及救济途径不同，有必要对自动化行政进行重新分类。因

而，本文所述自动化行政，将结合算法的介入程度、行政行为自主性大小以及最终实体效果的决定主

体，将自动化行政分为半自动化行政羁束行为、自动化行政羁束行为、半自动化行政裁量行为与自动

化行政裁量行为(见表 1)。 
需注意的是，虽然自动化系统是一套设计出来针对不特定行政相对人反复使用的系统，但是本文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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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的可进行权利救济的自动化行政是指适用到特定相对人，指向过去的具体行政行为。其中，如行政许

可、行政确认等行为因不涉及自由裁量权，自动化系统的自主性较小，可由行政主体借助自动化系统完

成，因而将其归类为辅助行为。诸如税收填报与证书登记，因算法自主性较小，对相对人的权利侵害性

也相对较小。 
 

Table 1. Automated administrative classification 
表 1. 自动化行政分类 

名称 适用领域 最终决定主体 权利侵害性 

半自动化行政辅助行为 不涉及裁量 人类 最小 

自动化行政辅助行为 不涉及裁量 自动化系统 小 

半自动化行政裁量行为 涉及裁量 人类 中等 

自动化行政裁量行为 涉及裁量 自动化系统 大 

 
因此，本文所述自动化行政，是行政主体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在程序或结果上进行

自动化处理展开的一系列行政活动。 

3. 自动化行政中的风险 

3.1. 个人信息暴露风险增加 

自动化行政的基础是基于特定算法，吸纳数据后进行决断，这必然会涉及到大量行政相对人的个人

数据与隐私。大数据时代，对于个人数据与隐私的侵犯变得更加隐蔽，其侵害可能发生再数据的收集、

处理、利用各环节。 
就收集阶段而言，对于个人数据的收集首先应当坚持《民法典》第一千零三十四条与第一千零三十

五条的规定，同时应当严格遵循个人信息保护的知情同意原则(Informed Consent)，即对个人信息的收集

利用，必须经过本人充分知情前提下的同意。对于网页、手机端 APP 的主动式收集，应当取得用户的同

意。在用户申报、申请等情况下，应当告知用户数据的收集、使用情况。 
在数据处理阶段，《个人信息保护法》第二条规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

个人不得侵害自然人的个人信息权益”。因而对于个人数据，应当划分哪些是不得收集、使用的，且应

当就使用途径、目的进行分类保护。自动化行政中收集的数据不见得都可以用以进行行政活动，如《全

国经济普查条例》第三十三条和《人口普查条例》第二十三条明确规定，经济普查和人口普查获得的数

据严格限定用途，不得作为行政处罚依据。 
除了对行政主体，因自动化系统具有较强的专业性，现实中多数行政主体会将部分业务委托于专业

算法公司，因此应当对第三方公司也进行严格法律规制，因为这些数据可能包括个人身份、健康状况、

财务记录等。如果这些数据未经妥善保护，可能会导致个人隐私的侵犯和滥用，个人的敏感信息可能被

不当地出售给第四方或用于不法用途。 

3.2. 自动化行政裁量与决策错误侵犯行政相对人的权利 

就羁束行政行为而言，因为羁束行政事项一般不涉及行政主体在行政决定中的自由裁量，只要相关

事实被正常地涵射到法律所设定的构成要件，那么得出的结果将是唯一的[4]。因而羁束行政行为的决策

错误可能性较小，相应对相对人的权利侵害性就较小。但是因为算法固定，即出现超过算法经验或者设

备故障的时候，同样可能出现决策错误，例如杜宝良案中，当事人每日驾驶机动车在同一地点违反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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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均被电子监控装置抓拍，累计 105 次，这即是现实超越算法经验所带来的决策错误与执行僵化 1。 
对于裁量行政行为而言，同样可能因为数据不完整与算法偏见导致裁量失衡。首先数据的不完整性

意味着在决策过程中缺少某些关键信息，这可能导致决策结果的不准确性或不公平性。例如，在贷款审

批过程中，如果某些重要的财务信息未被纳入考虑，就可能导致不公平的贷款决策。此外，数据的偏见

也是裁量失衡的一个主要因素。由于算法是由人设计和训练的，它们可能反映出人类的偏见和偏好。这

些偏见可能基于性别、种族、年龄等因素，导致不公平的决策结果。例如，在招聘过程中，如果算法偏

向某个特定的群体，就可能排除其他群体的机会，从而导致裁量失衡。 
另外在决策方面，不带主观感情色彩是机器算法的优势，同样也注定了其局限性。以行政执法现

场为例，执法人员可以根据现场人员情况进行临时分析判断，且可以根据现场情况进行进一步决断。

但是，目前算法尚未足够智能化以应付各种突发情况。而且人情执法、有温度的执法一直是法治政府

建设的要求之一，机器的冰冷指令无疑会导致人作为主体的考量缺失，使得公民变成机器的奴役而非

主人。 

3.3. 算法黑箱阻碍公众参与 

自动化行政的决策过程往往基于复杂的算法和模型。这些算法往往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和不透明性，

使得人们难以理解和解释决策的具体原因和依据。黑箱是算法的显著特征，从社会意义上说，算法成为

了支配数据流动的权力[6]。算法决策的不透明性可能导致权利侵害的问题，因为个人可能无法了解为何

被做出某种决策，也无法申诉或追溯决策结果。例如在公务员招聘中，自动化行政可能使用算法来筛选

和评估候选人的简历与面试分数。然而，如果算法的工作原理和决策过程不透明，候选人可能无法知道

为何被拒绝，从而无法对决策结果进行救济或申诉。此时，就算申请算法公开，公开内容的界定也是一

大问题，是该公开线管利用数据、还是算法，是否需要基于算法进行解释等，况且行政主体工作人员也

不见得可以全面知晓算法内容。那么此时是否需要通知自动化系统制定主体，由第三方进行公开，这又

是否会涉及到商业秘密。因此，算法的不透明机制不仅使得相对人的权利侵害更加隐蔽，还会涉及到更

复杂的责任问题。 

4. 自动化行政中的权利救济机制 

4.1. 完善涉及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制度 

《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 年)》中要求：“坚持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

段促进依法行政，着力实现政府治理信息化与法治化深度融合，优化革新政府治理流程和方式，大力提

升法治政府建设数字化水平。”结合《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等文件，数字化政府、自动化行政是

当前行政建设的趋势所在。但是对于相关细节却缺乏对应的法律覆盖。立法者在型构类型时，必须考虑

拟赋予的法律效果以及由此而给出的价值判断[7]。首先，在自动化行政的应用场景方面，应由法律对其

加以规定，避免行政主体实施超越职权的自动化行政行为，不同类型的行政机构、行政机关可采取的自

动化行政类型也应当不同。其次在数据保护方面，除了《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之外，缺乏对

个人数据的使用规则的细化规定，例如违法记录的数据共享，该违法记录应当包含哪些信息、哪些主体

可以进行数据库的共享，这些共享是否会对当事人的生活生产造成不利影响等，需要法律进一步的完善

覆盖。 
在自动化行政监管方面，需要建立独立的监管机构来监督自动化行政的运行和决策过程。这些机构

 

 

1https://baike.sogou.com/v101057759.htm?fromTitle=%E6%9D%9C%E5%AE%9D%E8%89%AF%E4%BA%8B%E4%BB%B6&ch=from
baikev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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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具备专业知识和能力，能够审查和评估算法的公正性、透明度和合规性。监管机构应对自动化行政进

行定期的审查和评估。包括对算法的审查，以发现和纠正可能存在的偏见和错误。同时，监管机构还应

评估自动化行政对权利保护和公共利益的影响。监管机构应建立监测和报告机制，跟踪自动化行政的实

际运行情况和效果。监测可以通过数据收集、用户反馈和审查来实现，报告可以向公众和政府提供相关

信息和建议。 

4.2. 构建公民权利多元救济机制 

不管是算法还是人，出错的概率都是存在的，因此不能一味追求不出错，更要考虑如何对已犯的错

进行补救，从而最大程度保障相对人的权利。这需要在自动化行政过程中建立一套完善的补救机制。从

补救程序严格性来看，应当在事前和事中引入人工审核，在事后建立完善的申诉程序。 

4.2.1. 人工审核机制 
人工审核可以提供机会进行人工干预和修正，以确保决策的准确性和公正性。首先，就行政主体而

言，对于半自动化行政行为，应当对系统呈现的计算结果进行抽样检查，定期审核是否出现计算错漏，

人工审核可以识别并纠正自动化决策中的错误或不当处理，从而确保决策的准确性和合法性。其次，不

管是裁量行为还是辅助行为，都应当设立分管责任人，对系统反馈结果与最终决定进行审核，同时针对

这些特殊情况进行个案审查和处理，确保决策的灵活性和合理性。最后，人工审核可以提供对决策结果

的解释和解释，增强决策的透明度和可解释性，从而提高公众对决策的接受度和信任。 
人工审核应当遵循以下原则：1) 独立性和客观性：人工审核应该由独立的审核人员或团队进行，与

自动化系统的开发和运行方无利益关系。审核人员应具备专业知识和经验，能够客观地评估和纠正决策

的错误或不当处理。2) 标准化和一致性：应该明确定义人工审核的程序和标准，并与自动化决策的规则

和指导原则保持一致，确保审核结果的一致性和可预测性，减少主观判断和歧视的可能性。3) 可追溯性

和记录：应该记录和追溯人工审核过程，包括审核的时间、审核人员的信息以及审核的结果。这样可以

提供决策过程的透明度和责任追溯性，便于后续的评估和申诉。 

4.2.2. 申诉程序的设置 
申诉可以提供救济和公平机会，为受到自动化决策影响的个人或组织提供救济和公平的机会。如果

个人对决策结果有异议或认为决策存在错误，他们可以通过申诉程序寻求修正或重新评估。申诉程序的

设立也可以确保受影响个体的权利和利益得到保护。它为个体能够就决策的合法性、合理性或准确性进

行辩护和维权提供了机会。此外，申诉程序的存在可以增加决策的可信度和公正性。通过允许个体对决

策结果提出申诉，自动化行政可以更好地纠正错误和避免不公平对待，从而提高决策的公众接受度和信

任度。 
作出决定的自动化行政系统应明确告知相对人具有申诉权利，同时明确规定申请和申诉的渠道，例

如在线申请、书面申请或口头申请等，且这些渠道应对个体提供便利和可访问性。 
申诉程序应包括审核和调查过程，以评估和解决申诉，这可能涉及审核人员的审查、相关数据的再

分析以及与申诉方的沟通和听证。申诉程序应确保决策结果及时通知申诉方，并提供决策结果的解释和

解释，以增加透明度和可信度，并允许申诉方对结果进行进一步的救济。 
总结起来，自动化行政中的人工审核和申诉程序对确保决策的准确性、公正性和透明度起着重要作

用。通过引入独立的审核机制和申诉渠道，可以纠正错误决策，提供救济机会，并增加决策的可信度和

公正性。然而，人工审核和申诉程序的实施需要制定明确的原则和标准，并与自动化系统的运行相互协

调，以确保其有效性和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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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 
作为相对严格的救济程序，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应当被视为相对人受到侵害后救济权利的重要途经。

据前文所述，自动化行政系统针对特定人作出的决定应当为具体行政行为，具有可复议性与可诉性。就

自动化行政的复议与诉讼程序而言，其本质上与一般的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程序并无不同，被申请、被

告主体、申请程序、管辖等规则应当与一般救济程序相同，但是就目前来看，自动化行政视野下的行政

复议与诉讼出现了一些自有的特点。如非现场执法行政诉讼出现了理由多元化、司法裁判说理不足、司

法审查遭遇技术壁垒等时代特点[8]。这些问题都不约而同指向了一个特殊主体——技术主体，也就是技

术系统制造方、运行方。在未来涉及自动化行政的复议与诉讼中，可能都需要技术主体的参与解释。这

个解释不光提供给司法裁判，也需要提供给复议受理方与申请方。且技术主体是否存在证明责任，是否

有义务配合相对人出示证据都是值得商榷的问题。因而，不管是行政复议还是行政诉讼，面对新的多元

主体局面，都应将技术主体纳入到审查之中，充分考虑到技术主体的出现对权利救济的影响，从而更加

全面、合法、合理地公正裁决。 
此外，提供多元化的救济途径，使公民能够选择适合自己情况的救济方式。除了行政复议和行政诉

讼，还可以考虑引入独立的仲裁机构、调解机构等，为公民提供更便捷和灵活的救济途径。还可以建立

持续的改进和反馈机制，促进自动化行政系统的不断优化。定期收集公众的意见和建议，分析和应用反

馈信息，改进权利救济机制和自动化决策的质量和公正性。 

4.3. 深化自动化行政的公众参与要求 

公共的参与和监督可以帮助发现和纠正自动化行政中的错误和不公正行为，提高权利救济的效果和

公正性，确保自动化行政系统真正为公众服务，并充分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开展广泛的公众教育活动，提高公众对自动化行政系统和权利救济机制的认识和理解。通过举办研

讨会、培训课程和宣传活动，向公众传达他们的权利和救济途径，激发公众参与的意愿。同时建立有效

的公众咨询和参与机制，允许公众提出意见、建议和投诉。例如，设立在线平台或举办公开听证会，让

公众能够直接参与决策过程，发表对自动化行政系统的看法和需求。 
此外，可以设立独立的监督机构，负责监督自动化行政系统的运行和权利救济的实施。这些机

构可以由独立的专家、律师和公民组成，监督自动化决策的合法性和公正性，确保权利救济程序的

有效性。 
建立数据监控和报告机制，监测自动化行政系统中的数据使用和决策效果。定期发布数据报告，评

估自动化决策对不同群体和权利的影响，及时发现和纠正可能的偏见和错误。建立健全行业监督审查机

制，鼓励社会组织参与到自动化行政的权利救济中。这些组织可以通过发起调查、提起诉讼、发布研究

报告等方式，对权利侵害进行揭示和维权，促进自动化行政的改进和完善。 

5. 结语 

自动化行政是智能化行政的先行阶段，也是当前发展的趋势所在。在自动化行政的过程当中，不可

避免会面临权利侵害的情形。我们必须明确，行政是服务于人民的，算法与机器只是人作为主体所使用

的辅助工具。必须通过法律，严格限定自动化行政的应用场景、数据收集与使用规则，坚持行政行为基

本原则，绝不能片面追求算法所带来的效率，从而忽略行政应具有的公平、正义价值。更需要建立健全

完善的权利救济机制，不仅需要在侵害后尽可能保护相对人的利益，更加需要在侵害发生前尽可能减少

风险发生几率，避免“算法暴政”的产生。总之，应当认识到自动化行政带来的巨大挑战，并不断坚持

完善相应的制度，更好地为社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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